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01 月 21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5)佑字第 018 號 

主旨:因應客船登船實名制已於114年8月4日正式實施，為利航商登船查驗作業順遂，

提升客船登船效率，請會員旅行社協助轉知主動提醒旅客搭乘國內客船應攜

帶身分證件，並配合航商作業出示證件受檢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115年1月20日觀業字第1150901420號函轉交通部航港局115

年1月15日航舶字第1151710072號函辦理（影附原函及附件）。 

2. 如行程安排旅客搭乘國內客船，請配合依旨揭事項辦理。 

 

 

 

理事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